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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题：改善上市监管决策及管治架构的建议 

2016 年 11月 9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叶刘淑仪议员的提问和署

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的答复： 

 

问题：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下称「证监会」）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下称「联交所」）于本年六月，就建议改善联交所的上市监管决

策及管治架构发出联合谘询文件。部分金融服务业人士对谘询文件所提建

议反应强烈。他们认为现行架构在近三十年来一直运作良好，而建议新增

的上市监管委员会及上市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人数均不足 10 人，但其决定

却可凌驾具广泛代表性的现行上市委员会，有削弱后者上市审批权之嫌。

香港金融发展局近日亦表示，有关建议根本不能达至谘询文件所载目标。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谘询文件所提建议的目标包括创立一个更具效率的决策架构，

以解决各种监管问题（包括股价操纵、企业管治缺失、披露问题及其他损

害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失当行为），政府是否知悉由二零一一年至本年九月

期间，证监会每年就有关问题进行调查及提出检控的个案宗数分别为何，

以及有关的定罪个案数目，并按监管问题以表列出分项数字，以及受查公

司数目占上市公司总数的百分比； 

 

（二）鉴于证监会行政总裁曾表示，是次谘询并无后备方案，当局将如何

处理有关建议不获业界接纳的情况；当局有否评估有关建议有否违反当局

自一九八八年起采纳《戴维森报告》所载，以市场参与者为本的监管原则；

政府会否要求证监会修订有关建议，以取得更多的业内人士支持；如会，

详情为何；及 

 

（三）鉴于有业内人士表示，谘询文件所提建议在落实后会增加上市成本

和时间，影响行业发展及削弱香港的竞争力，政府是否知悉现时完成首次

公开招股整个流程一般所需时间；香港的上市申请审批时间与其他的主要

证券市场的相关时间如何比较；鉴于香港去年的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全球

第一，政府有否评估落实有关建议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的影

响；如有评估，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正如财政司司长在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指出，面对庞

大而复杂的证券市场，我们须不断检视有关规管制度、精简程序、提升市

场效率和质素，巩固香港作为首选集资中心的地位。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

委员会（下称「证监会」）及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下称「香港交

易所」）的「建议改善上市监管决策及管治架构」联合谘询，就是旨在令

上市监管架构和流程更能应对市场迅速的发展。 

 

  就问题的三个部分，我回复如下： 

 

（一）由二零一一年至本年九月期间，证监会就企业管治缺失及披露问

题、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展开调查的数目，以及牵涉的公司数目占上市公

司总数的百分比见附件。大多数此类案件都会由证监会在市场失当行为审

裁处寻求非刑事的判决，或在原讼法庭进行民事诉讼，而并非以刑事检控

为终点。证监会一向透过不同类型的监管行动，打击违规行为，全方位地

去提升香港的市场质素。相关数字亦载于附件的表二供参考。 

 

（二）证监会早前已澄清，该会行政总裁表示是次谘询并无「Plan B」，

意即这是真诚的谘询，并无后备或替代方案，而证监会及香港交易所会继

续持开放的态度，聆听市场的意见。 

 

  谘询进行至今，各持份者就谘询建议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政府乐

见业界的踊跃反应。事实上，证监会及香港交易所已把谘询的回应期限延

长两个月至今年十一月十八日结束，令谘询期长达五个月，让各界人士有

更多时间提交意见。 

 

  问题提及，谘询建议有否违反一九八八年《戴维森报告》所载，以市

场参与者为本的监管原则。自《戴维森报告》发表至今，香港上市市场在

规模及复杂程度已发生了巨大演变，而且在该报告发表时，香港联合交易

所（下称「联交所」）尚未实施股份化甚至上市，故此有需要为应对现今

的市场环境设置一套切合时宜的审批流程及模式。证监会及香港交易所的

谘询文件建议联交所增设两个委员会处理有关上市的重要政策及决策事

宜，同时建议绝大多数首次上市申请仍由上市委员会审批，而证监会不再

常规性地就新申请人提交的法定存档另行发表意见，有关的审批工作仍会

主要依赖市场参与者（即上市委员会）代表进行。因此，有关建议并没有



偏离以市场参与者为本的监管原则。 

 

（三）根据香港交易所提供的资料，就上市申请日至上市委员会就上市申

请进行聆讯之间的审批工作，在二零一五年，联交所在 180个历日内完成

约九成上市申请的审批工作，当中大部分在 120个历日内完成。这与美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处理上市申请的审批工作表现相若。至于英国金融市场行

为监管局，则没有公开审批上市申请所需时间的资料。 

 

  就是次谘询建议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的影响方面，我重

申谘询文件旨在引进更多一站式处理，让证监会及联交所有更集中的平

台，更早处理对市场质素、竞争力及发展重要的政策及决策。同时，谘询

文件亦希望简化上市申请程序，包括建议证监会不再常规性地就新申请人

提交的法定存档另行发表意见，令审批流程更有效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

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正如我在第（二）部分的答复中指出，证监会及香港

交易所会继续持开放的态度，聆听市场的意见。 

 

 

完 


